
    1. 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推出的背景是什么？

    2010 年 3 月，融资融券交易试点正式启动。按照
“试点先行、稳步推开”的工作安排，中国证监会根
据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积累的经验，从融资融券业务发
展的内在要求和资本市场稳步发展创新的客观需要出
发，于 2011 年 11 月将该项试点转为常规业务，并扩
大了标的证券范围。同时，为了健全融资融券交易机
制，拓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资金和证券来源，沪、
深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中
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券金融公司”）
于 2012 年 8 月分别发布了转融通业务相关规则，推出
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
   （更多关于融资融券业务的相关知识，投资者可登
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投资者教
育网站 http://edu.sse.com.cn 进行了解）

    2. 上交所对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的规定包括
哪些内容？ 

    2011 年 10 月中国证监会颁布了《转融通业务监
督管理试行办法》，根据该办法第 30 条，上交所负责
起草制定证券金融公司通过上交所的业务平台融入证
券的业务规则。2012 年 8 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转融
通证券出借交易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实
施办法（试行）》”）颁布，对出借人和借入人、交
易权限管理、标的证券与期限、费率、申报、成交、
归还、权益补偿、信息披露和报告以及监督管理等方

面内容进行了规定，还明确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和风
险揭示等内容。

    3. 什么是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

    《实施办法（试行）》中的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
（以下简称“证券出借交易”），是指证券出借人（以
下简称“出借人”）以一定的费率通过上交所综合业
务平台向证券借入人（以下简称“借入人”）出借上
交所上市证券，借入人到期归还所借证券及其相应权
益补偿并支付费用的业务。

    4. 如何才能成为借入人？如何才能成为出借
人？ 

    根据《实施办法（试行）》规定，证券金融公司
是证券出借交易的借入人。
    符合下列条件的证券持有者，可以成为证券出借
交易的出借人：

   （1）熟悉证券出借交易相关规则，了解证券出借
交易风险特性，具备相应风险承受能力；
   （2）不存在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上交
所业务规则禁止或者限制参与证券出借交易的情形；
   （3）最近三年内没有与证券交易相关的重大违法
违规记录；
   （4）上交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试点期间，证券出借人仅限于机构投资者。

    5. 证券出借交易的标的证券范围如何确定？ 

    证券出借交易标的证券的范围与上交所公布的可
融券卖出标的证券范围一致。由证券金融公司在此范
围内确定并公布当日有借入意向的标的证券范围、期
限和费率。证券被调整出标的证券范围的，在调整前
未了结的证券出借合约仍然有效。

    6. 证券出借交易的借券费率如何确定？

    证券出借交易的借券费率确定方式可以是定价、
议价和竞价方式。试点期间实行定价交易。每一交易
日开市前，证券金融公司向市场公布其当日有借入意
向的标的证券对应的各期限的证券借入费率。当日公
布的费率当日不得变更。
   借券费用自证券出借交易成交之日起计算，归还日
支付，归还日不计费用。借券费用的计算公式为：

借券费用 =出借日证券收盘价×出借数量×出借日
费率×实际出借天数 /360

    7. 关于证券出借交易的申报时间是如何规定
的？

    上交所接受出借人出借申报的时间为每个交易
日 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申报当日有效，
14:30 前可以撤销。上交所接受借入人借入申报的时
间为每个交易日 9:30 至 11:30、13:00 至 15:10。申
报当日有效，15:10 前可以撤销。

    8. 关于权益处理方面有哪些规定？

    对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内记录的证券，由证券金
融公司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对证券发行人的权利。证
券金融公司行使对证券发行人的权利，应当事先征求
委托其持有该证券的证券公司意见，并按照其意见办
理。
    前款所称对证券发行人的权利，是指请求召开证
券持有人会议、参加证券持有人会议、提案、表决、
配售股份的认购、请求分配投资收益等因持有证券而
产生的权利。
   （关于转融通业务权益处理的其他规定请查阅中国
证监会《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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